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
第5屆第4次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10月25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　　點：本部301會議室
主　　席：薛召集人瑞元（李副召集人麗芬代）                紀錄：廖貞雅
出席委員：謝副召集人靜慧（徐法官淑芬代）、林副召集人錦村（朱主任檢察官華君代）、陳副召集人宗彥（黃副組長柏燊代）、黃委員潔茹（文法官家倩代）、吳委員林輝（謝科長昌運代）、吳委員逸聖（何副處長景文代）、王委員玥好、杜委員瑛秋、張委員淑卿、劉委員貞鳳、李委員姿佳、劉委員淑瓊、游委員美貴、張委員淑慧、林委員惠珠、許委員福生、黃委員健、林委員美薰、馬委員呈豪
請假委員：蔡委員孟良、楊委員培珊、劉委員玉鈴、林委員瓊嘉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1、 主席致詞：略。

2、 確認第5屆第3次會議紀錄：確認。

3、 專案報告：（各委員發言摘要如后附）
案 由：	兒童死因回溯分析報告。
      報告單位：本部國民健康署
決 定：
1、 洽悉。
2、 請本部國民健康署將委員所提增加試辦縣市、調整研究方法、辦理方式、政策轉譯等建議，研議納入112年委託規劃，另研議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明定各相關單位所需提供資料、訊息之可行性。

4、 討論提案：（各委員發言摘要如后附）
第1案
案 由：有關老人保護個案安置機構床位及費用不足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張委員淑卿
決 議：請本部社會及家庭署針對老人保護安置床位資源議題再行召開會議研商。
第2案
案 由：為促進社會大眾對於家庭暴力、兒少保護、性騷擾及性侵害問題的認識，提升社會大眾對性別暴力問題的預防意識，建議鼓勵社區發展協會加入家庭暴力初級預防服務，並納入中央對社區選拔項目，提請討論。
 提案人：張委員淑慧
決 議：請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參考委員意見，研議將社區推動家庭及性別暴力防治初級預防工作納為金卓越社區選拔計畫、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必要評分或加分項目之可行性。

第3案
案 由：為保障性侵害倖存兒少的司法人權，建議司法人員強化兒童人權觀念，並修正刑法，以確保兒少最佳利益，提請討論。
 提案人：張委員淑慧
決 議：請法務部將延長或取消刑法有關兒少性侵害案件追訴期規定提案至刑法研修小組研議。

第4案
案 由：我國於民國94年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時，引入「預防性測謊」，然因能實際從事測謊人員嚴重不足，以至各地觀護人申請後排程要拖至一年左右，且此現象已經延續多年了，實不利於監控性罪犯之社區再犯預防，急需改善，提請討論。
 提案人：許委員福生
決 議：請法務部持續精進預防性測謊制度，並研議參考美國模式，規劃2個月內排程測謊之可行性。

5、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 解除列管：計3案，分別為第2、4、9案。
2、 持續列管：計8案，分別為第1、3、5、6、7、8、10、11案。

6、 各單位工作報告
決 定：
一、洽悉。
二、各委員針對各單位所提工作報告內容如有建議，請於會後再行提供書面意見。

7、 臨時動議：
案 由：提升外交領事人員服務旅外國人及在台外國人遭遇性別暴力知能，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王委員玥好
決 議：請外交部持續提升現行旅外國人、在台外國人遭遇家庭/性別暴力相關服務措施，並請本部保護服務司強化113保護專線網頁之英文諮詢功能，另請本部研議辦理國際論壇、研討會等活動時，邀請外館人員共同參與，並請外交部協助。

捌、散會：下午12時30分整。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第5屆第4次會議發言摘要（依發言順序）】
專案報告
案由：	兒童死因回溯分析報告。
（1） 張委員淑慧：
1. 本次簡報和1個月前提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委員會議（以下簡稱兒權小組）簡報內容一模一樣，仍請依該次會議委員所提建議進行檢討為宜。另本案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法）規定之法定辦理項目，迄今卻仍只有8個縣市試辦，非22縣市，爰請國健署研議積極改善作為。
2. 本案的研究方法應再修正，並需具一定的普同性及嚴謹性，分析結果並應依兒童權利公約或兒少權法相關定義來予以歸納分類（如疏忽照顧、虐待等）。另應有政策轉譯的效果，須提出具體建議。
（二）劉委員淑瓊：
1. 本案應具政策轉譯功能，並應給予研究團隊更多資源。請國健署確認何時開始定期公佈結果，及擴展到其他縣市辦理之期程規劃。另請評估現行試辦之8縣市政府在團隊離開後是否有能力自行操作。
2. 本案所採行的研究方法可能影響資訊蒐集的完整性與正確性，應予調整精進。簡報第6頁所提3項限制似是而非，因為資訊並不充分，難判斷到底是不能或不為？現行的運作方式是由各局處代表當場進行口頭報告，缺乏書面資料，致需於短時間進行心證判斷，影響分析結果。再次提醒，本案目前運作模式有很大疑義，因而很難得出有幫助的資訊或政策轉譯。
（三）游委員美貴：
回溯分析最重要的是政策轉譯。本案研究方法的態樣是有疑義的，應檢討，並對歸納分類再行檢視，另針對簡報所提48件可預防性低度案件，國外作法是會找專家學者再進行分析及說明。
（四）張委員淑卿：
1. 考量兒童死亡個案涉及家庭結構、生態系統、社區環境、家庭關係等，應有社政、衛政及其他體系的跨域合作，較為周延。
2. 本案選樣不應侷限某些試辦縣市，依法應全面選樣，並投入更多資源。
3. 請說明簡報第6頁所提「國外」指的是哪個國家。
（五）本部國民健康署：
1. 計畫選樣最初從東部縣市開始，第2年發現750位死亡兒童中有503位分布於6都，爰納入6都，目前只有台北市尚未加入試辦；今（111）年則再增加5個試辦縣市。目前參與試辦之地方政府皆是跨局處共同參與，非侷限於衛生單位；針對目前運作尚不成熟之縣市政府，會再進行輔導改善。
2. 簡報第5頁所提48件屬可預防性低度案件，其原因包括終止妊娠、先天缺陷、兒童癌症等。有關兒權小組委員意見，已和研究團隊（成大）聯繫，本案下一步規劃透過報告整理，將結果轉譯提供中央、地方單位參考。

討論提案
第1案
案 由：有關老人保護個案安置機構床位及費用不足案，提請討論。
（一）張委員淑卿：
　　老人保護議題多元，機構安置的失能老人實務上常面臨床位不夠、地方政府提供的安置費用不夠、程序繁複等問題，建議訂定接受政府補助之機構必須提供固定安置床位等規定。
（二）本部保護服務司：
　　老人保護個案是否一定得採機構安置處遇，值得討論；除機構外，長照及相關社區資源之引進、使用，讓老人在家庭功能及家庭關係允許的情況下，得以留在自己熟悉、自在的家中，應也是一種處遇方式。
（三）游委員美貴：
考量本案層面廣，並涉及多個跨網絡單位，建議另召開專案會議討論機構安置、社區支持相關措施，較為周延。
（四）張委員淑慧：
請保護服務司加強老人保護定義之宣導，另請地方政府加強安置床位資源盤點與應用資訊。

第2案
案 由：為促進社會大眾對於家庭暴力、兒少保護、性騷擾及性侵害問題的認識，提升社會大眾對性別暴力問題的預防意識，建議鼓勵社區發展協會加入家庭暴力初級預防服務，並納入中央對社區選拔項目，提請討論。 
（一）許委員福生：
建議參考內政部推動社區治安工作實施計畫，建立婦幼安全保護計畫，將幾個項目或重點彙整為婦幼安全指標，納入相關評鑑辦理。
（二）杜委員瑛秋：
家庭暴力議題在社區常是不受歡迎的，保護服務司亦有推動家庭暴力/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可將社區參與保護服務司相關計畫/方案納為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的社區評鑑或補助計畫之加分項目。

第3案
案 由：為保障性侵害倖存兒少的司法人權，建議司法人員強化兒童人權觀念，並修正刑法，以確保兒少最佳利益，提請討論。
（一）司法院：
1. 關於法官教育訓練：本院每年度為辦理性侵害案件、少年事件等專業案件之法官，自行或委請法官學院開設相關研習課程，並適時將「兒童人權公約」議題納入性別意識等課程中，例如本院刑事廳於「111年至112年法院辦理性侵害案件專業研習會」中開設「從公約觀點看性侵害案件之處理－以CEDAW、CRC為核心」之課程，少家廳委由法官學院定期開設「從兒童權利公約看性侵害犯罪」、「建立具性別意識之友善法庭」、「性別平權 兒少性意識發展及相關議題」等課程，俾提升法官專業知能。
2. 關於刑法修正建議：
（1）國家刑罰權因犯罪行為的發生而啟動，並經過法定程序，以決定刑罰權是否存在，其過程即所謂追訴，包括偵查機關之偵查，檢察官之起訴，以及法院之審判等程序。從而，追訴權乃是檢察官或犯罪被害人，對於犯罪，向法院提起確認國家刑罰權的存在與否及其範圍的權利。
（2）現代民主法治國不允許私刑，犯罪行為的訴追及刑罰權專屬於國家，而國家的刑事追訴權之有效行使，為犯罪行為人受刑事處罰的前提，若遲不發動，將致相關物證流失，證人的記憶也將逐漸模糊，可能造成日後訴訟進行之障礙，故為防止國家訴追的怠惰，使人民陷於不安，乃有追訴權時效的設計，以督促國家積極行使追訴權
（3）依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因一定期間未起訴而消滅，指追訴機關於法定期間內怠於起訴，即生消滅追訴權之效果；自反面而言，倘經起訴，追訴權既已行使，原則上即無時效進行之問題。
（4）刑法第80條係以罪名刑度輕重，而有不同追訴權時效規定，且追訴權期間均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除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發生死亡結果者，排除追訴權時效之適用外，並未就特定罪名排除追訴權時效之適用或延長追訴權期間。
（5）比較外國立法例，有就特定重罪排除追訴權時效之適用者，例如德國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犯第211條第1項謀殺罪，或第2項謀殺犯有出於謀殺之樂趣，或為滿足性欲、貪婪、或其他卑劣之動機；以陰險、殘忍、或帶有公共危險的手段；或為了促成或隱匿其他犯罪者，均無追訴權時效。美國法典第18章第3281條刑罰為死刑之重罪、第3283條未成年性侵罪、第3286條恐怖份子犯罪導致可預見重傷或死亡者，均無追訴權時效；美國許多州規定謀殺、一級重罪亦無追訴權時效限制。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50 條規定以死亡為犯罪構成要件，且法定最重本刑為死刑之犯罪，將不再受追訴權時效之限制；以死亡為犯罪構成要件，且法定最重本刑屬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時效期間皆延長為原來之2倍。奥地利刑法、丹麥刑法、義大利刑法則就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之罪，則排除追訴權時效之規定。
（6）就有關延長特定犯罪之追訴權期間議題，本院尊重主責機關之權責。並請參照上開立法例，審酌是否限於特定重罪，以兼顧人權，建請權責機關審慎考量。
（7）另特定犯罪之受害者雖未滿18歲，依現行規定，對被告之追訴權時效，本即有因檢察官起訴、依法停止偵查或因犯罪行為人逃匿而通緝等停止計算之設計，故依提案之旨，或有發生追訴權期間尚未開始起算，竟已停止進行之矛盾現象，建請併為考量。
（二）許委員福生：
現行法律的規定造成身體法益比不上財產法益，而有人命比財產還不值錢之現象。本案建議法務部帶回刑法研修小組研究討論。
（三）杜委員瑛秋：
兒童性侵害案件如涉及群體受害，常有超過法律追訴期之情況，影響權益甚鉅，爰建議研議調整特殊案件之追訴期。另創傷復原中心目前係有訴訟中被害人不能使用該中心服務資源之限制，請問是否予以調整放寬。
（四）李委員姿佳：
     對照美國的開放追訴期限，建議我國不要訂定追訴期限，將起訴權利還給被害人，這也是賦權的過程。
（五）林委員美薰：
考量兒少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建議延長或取消追訴期限之規定，另建議蒐集並參考國外規定，訂定合理適度的法律，以維公平正義。
（六）法務部（朱主任檢察官華君代）：
法務部刑法研修小組會議係定期開會討論刑法相關修正事項，會將各委員意見帶回研議。

第4案
案 由：我國於民國94年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時，引入「預防性測謊」，然因能實際從事測謊人員嚴重不足，以至各地觀護人申請後排程要拖至一年左右，且此現象已經延續多年了，實不利於監控性罪犯之社區再犯預防，急需改善，提請討論。
（一）法務部：
109年至110年9月，委託預防性測案件計116件、完成94件，明（112）年會再有測謊觀護人加入。

臨時提案
[bookmark: _GoBack]案由：提升外交領事人員服務旅外國人及在台外國人遭遇性別暴力知能，提請討論。
（一）外交部：
1. 目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及駐外館處官網已置有相關資訊供外界參考，另有關委員前建議於本部領事事務局官網置放世界各國性暴力防治流程資訊，業於111年9月發函各駐外館處蒐集資料，俟蒐集彙整後再行對外公告。
2. 有關駐外人員訓練課程部分，係配合人員新進訓練、外放訓練或調度訓練等不同階段辦理；本部外交學院並視情況作整體課程調整。至教材部分，本部將再和勵馨基金會研議製成數位課程之可行性。
3. 另本部將制定並規劃接線人員SOP流程，並以書面方式提供給接線人員參辦。
（二）杜委員瑛秋：
為利在台外國人求助，仍請精進113求助網頁所列相關欄位。
（三）本部保護服務司：
針對在台外國人資訊部分，本部將配合外交部規劃辦理。另會加強113保護專線相關諮詢網頁之英文版內容。
（四）僑務委員會（書面意見）：
1. 如我國僑民於境外發生性別平等或性騷擾事件時，本會第一線駐外人員立即於第一時間瞭解事件情況並向駐外館處館長報告，依據「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辦法」規定，於館長指揮及任務分工下配合辦理相關協助作為。
2. 另本會可提供之協助措施如次：
（1）本會於109年6月建置及啟用「全球僑胞服務數位平臺」，透過本會及海外38個僑務據點分別設置LINE專線，於上班時間值機提供全球僑胞各項諮詢、陳情、建言等相關服務之聯繫單一窗口。
（2）近年來國人出國旅遊、度假打工、留學、工作經商、移民等出國機會日益增多，在國外遇到急難或其他需要關懷協助之處也隨之增加，海外僑界對於國人於海外遇有急難時，向來均熱心提供關懷與協助，使國人倍感溫暖，為將此一力量進行整合，本會乃鼓勵海外各地僑界成立「急難救助協會」。目前全球各僑區已成立106個急難救助協會，此項機制係本會協導各地熱心僑界人士成立之海外僑民團體，當國人於海外遇到急難時可適時提供關懷與協助。為使各地急難救助協會有互相觀摩機會及廣宣各協會海外服務國人之事蹟，本會將於111年11月辦理「海外急難救助協會年會」，透過各協會分享經驗，以強化全球急難救助網絡，適時發揮海外僑界急難救助功能，協助解決國人旅外期間遭遇之各項問題，將安排行政院性平處人員出席與協會成員交流座談。
（3）為協助海外僑民於遭遇法律問題時，可適時聯結國內外相關單位資源提供法律諮詢，本會於110年8月推出「全球僑民法律諮詢顧問團」方案（網址https://Law.TaiwanWorld.Net），由 67位國內外專業律師組成顧問團，以維護海外僑民權益，讓僑胞可在紛爭事件發生初始即獲得相關法律知識與判斷，更可藉諮詢管道知曉法律訴訟權益。
（4）鑒於性別平權意識已然成為全球性重要議題，本會已彙整各僑區有關性別平權相關組織或受理性騷擾爭議申訴之管道，以適時提供全球各地僑團（社）及急難救助團體參酌運用。
3.本會於海外設有38個據點（含16 個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各僑教中心、駐外僑務人員均經常與各相關僑團或關注性平理念推展之人士交換意見，共同或協助籌辦各項活動，並分享我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所提供之各項資訊，提示具體方向以提升活動成效。除在單位內部推展性別平權思維外，亦配合駐外館處在參與僑團活動時，廣宣臺灣性別平權之成效，鼓勵僑團在規劃各項活動時，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意涵融入其中。111 年1至8月本會已補助僑界辦理或駐外人員參與之海外性平相關活動達50場次，共計5,379人次參加（其中男性2,318人佔43.1%、女性3,061人次佔56.9%）。
4.本會將持續結合臺灣性平政策成就與僑社民間豐沛量能，持續發揮創意，並協輔僑界辦理活動時適時邀請性平領域專家參與講座或論壇等相關活動，俾能善用我性平政策資源有效提升我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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